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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24,389股，限售期为12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

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39,113,881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8月3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7月28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3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33,928,870股， 并于2020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为135,715,48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105,449,904股，无流通限

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30,265,57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

上市起12个月。其中，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为924,389股，相关战略配售股东1名，公司确认上

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

股股东人数为27名，限售股股东共计持股数量为39,113,881股。本次共解禁限售股40,038,27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9.5016%，以上限售股解禁后将于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及战略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时， 本次上市流通的相关股东对其持有的

限售股作出的有关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等相关事宜的承诺如下：

1、非自然人股东承诺

（1）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承诺

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③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减持时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

（2）深圳市达晨创坤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绿沺投资有限公司、安徽高新

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福建晋江十月华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盐城市大

丰金牛沿海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西藏金牛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紫荆天使创

投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除实际控制人外的自然人股东承诺

（1）姜绪荣、陈耀民的承诺

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

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③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减持时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

（2）吴俊保、陈伟华、刘志凌、毛宗远、张燕、郑海鹏、容岗、王士涛、俞正明、朱学文、杨应华、盛建安、

王程、高进发、荆锁龙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③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④在卖出后六个月再行买入公司股份，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行卖出公司股份的，则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⑤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⑥本人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

票的发行价。 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

权除息后的价格；

⑦若公司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

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

股份。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2）核心技术人员的承诺

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

③自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

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④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核心技术人员股份转

让的其他规定。

4、战略配售对象的相关承诺

安信资管中信博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 ）承诺，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 资管计划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

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届满后，资管计划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信博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

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

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股东承诺。 保荐机构同意中信博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0,038,270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姜绪荣 6,388,048 4.7069 6,388,048 0

2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达晨创坤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4,572,673 3.3693 4,572,673 0

3 陈耀民 4,215,625 3.1062 4,215,625 0

4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绿沺投资有限公司 3,105,530 2.2883 3,105,530 0

5 吴俊保 2,035,733 1.5000 2,035,733 0

6

上海萃竹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035,729 1.5000 2,035,729 0

7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959,716 1.4440 1,959,716 0

8

福建晋江十月华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959,716 1.4440 1,959,716 0

9 陈伟华 1,685,336 1.2418 1,685,336 0

10 刘志凌 1,685,336 1.2418 1,685,336 0

11 毛宗远 1,000,000 0.7368 1,000,000 0

12 张燕 972,000 0.7162 972,000 0

13

盐城市大丰金牛沿海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955,548 0.7041 955,548 0

14 郑海鹏 890,232 0.6560 890,232 0

15 容岗 836,629 0.6165 836,629 0

16 王士涛 836,629 0.6165 836,629 0

17

西藏金牛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6,274 0.5204 706,274 0

18

深圳紫荆天使创投二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23,180 0.4592 623,180 0

19 王旭 211,041 0.1555 211,041 0

20 王浩东 211,042 0.1555 211,042 0

21 俞正明 422,083 0.3110 422,083 0

22 杨应华 415,455 0.3061 415,455 0

23 朱学文 415,455 0.3061 415,455 0

24 盛建安 391,943 0.2888 391,943 0

25 王程 259,660 0.1913 259,660 0

26 高进发 217,747 0.1604 217,747 0

27 荆锁龙 105,521 0.0778 105,521 0

28

安信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安信资管中

信博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924,389 0.6811 924,389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9,113,881 12

2 首发战略配售股 924,389 12

合计 40,038,27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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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19

日上午9：00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连水路19号公司行政楼一楼10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1年8月11日发出。会议应参与投票监事3人，实际参与投票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李玉贵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志

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李玉贵女士（简历附后）为第四届监事

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9日

附件:

李玉贵：李玉贵女士，198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

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历任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工厂管理部负责人，品质

控制委员会秘书长，培训中心总监，现任成品开发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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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8月19

日下午2：00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连水路19号公司行政楼一楼10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

于2021年8月11日发出。会议应参与投票董事9人，实际参与投票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孙

志勇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志邦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孙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成员如

下：

1、审计委员会成员：王文兵、张京跃、许帮顺，主任委员：王文兵；

2、战略委员会成员：孙志勇、许帮顺、孙玲玲、石磊、夏大庆、纵飞、鲁昌华，主任委员：孙

志勇；

3、提名委员会成员：张京跃、鲁昌华、石磊，主任委员：张京跃；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鲁昌华、王文兵、孙玲玲，主任委员:�鲁昌华。

上述专门委员会任期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聘任许帮顺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聘任孙玲玲女士、石磊先生、夏大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附

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聘任孙娟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聘任周珍芝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聘任刘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附件：

孙志勇：

孙志勇先生，197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 曾任合肥彩虹装

饰工程公司班组长、工程项目经理、工程项目负责人，志邦厨柜厂负责人、总经理，合肥志邦

厨饰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住宅部品产业分会会

长

许帮顺：

许帮顺先生，197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合肥自行车总厂班

长，合肥彩虹装饰工程公司班长、组长、工程部经理，志邦厨柜厂副经理，合肥志邦厨饰有限

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裁，合肥志邦家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合肥志邦家具

销售有限公司公司执行董事、经理，合肥志邦木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安徽昱志晟

邦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孙玲玲：

孙玲玲女士，198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合肥丽虹厨柜公司

设计师，志邦厨柜厂设计师，历任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合肥志邦家具销售有限

公司总经理，历任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零售事业部总监、现任零售事

业部总经理。 期间曾任公司职工监事。

石 磊；

石磊先生，198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南京志邦厨房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设计师、店长、项目部负责人，历任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销售总监、工程

事业部总监，现任工程事业部总经理。

夏大庆：

夏大庆先生，197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安徽安庆

振风广告公司设计师，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设计师、培训部主管、人力资源中心经理，历

任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建店部负责人、产品研发总监。 现任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

纵 飞：

纵飞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合肥

市金球木业有限公司，历任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门板产线负责人、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综合柜体类生产负责人、厨柜品类生产负责人。 现任公司产供事业部副总经理。

张京跃：

张京跃先生，195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曾任职于原建设部，现任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鲁昌华：

鲁昌华先生，196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博导

/博士,兼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分院博导。 1985年至今一直在高校从信息技术方面科研、教

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计算机应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制造、自动测试

系统、信息处理与安全等，获省（部）科技进步奖1项，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 承担或已完

成国家、省（市）地方政府和企业委托纵横（向）科研项目50余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150余

篇。

王文兵：

王文兵先生，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副教授、会计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2年7月毕业于安徽省蚌埠粮食学校会计与统计

专业，2006年6月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结业，2014年6月四川大学会计学

博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在安徽省蚌埠粮食学校、安徽科技贸易学校、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工作。 从事公司财务与会计等课程的教学及公司治理与实务的研究。 现任安徽英力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娟：

孙娟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在读。 2005年加入志邦家居股份公司，历任志邦南京销售公司财务负责人，营销领

域财务负责人、预算部负责人、现任投资者关系总监，投资部以及董秘办负责人。

周珍芝：

周珍芝女士，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曾任职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0年加入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曾

任合肥志邦厨饰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历任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证

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磊：

刘磊先生，1984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已于

2018年6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曾任职于华洲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3月加入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志邦厨柜股份有限公

司审计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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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宋斌、高运奎、隋延波、孔德龙、李恕华、杨玉清、王平、宫国伟、于海龙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因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导致，不涉及股东个人持股数量的增减；

2、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8月19日，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股东宋

斌、高运奎、隋延波、孔德龙、李恕华、杨玉清、王平、宫国伟、于海龙（以下简称“宋斌等九名

自然人” ）签署了《一致行动解约协定》，约定自《一致行动解约协定》签订之日起，宋斌等

九名自然人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

本次权益变动前，宋斌等九名自然人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49,714,

2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95%，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后，宋斌等九名自然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其各自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增减变动。宋斌仍为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高运奎、隋延波、孔德龙、李恕华、杨玉清、王平、宫国伟、于海龙不是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宋斌等九名自然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宋斌 25,704,287 5.66% 25,704,287 5.66%

高运奎 5,249,908 1.16% 5,249,908 1.16%

隋延波 4,977,545 1.10% 4,977,545 1.10%

孔德龙 3,647,193 0.80% 3,647,193 0.80%

李恕华 3,114,146 0.69% 3,114,146 0.69%

杨玉清 2,988,870 0.66% 2,988,870 0.66%

王平 1,494,482 0.33% 1,494,482 0.33%

宫国伟 1,345,671 0.30% 1,345,671 0.30%

于海龙 1,192,191 0.26% 1,192,191 0.26%

合计 49,714,293 10.95% ———

二、一致行动关系签署及解除情况

1、一致行动关系签署情况

2007年12月26日，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景勇、翟凤英、孔德龙、杨玉清、王平、

宫国伟、于海龙等11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就公司相关事项采取一致行动；

2014年5月7日，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景勇、翟凤英、孔德龙、杨玉清、王平、宫

国伟、于海龙等11人签署《一致行动补充协议（一）》，约定：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

翟凤英、孔德龙、杨玉清、王平、宫国伟、于海龙等10人与景勇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签

订之日起，景勇不再受原《一致行动协议》之约束，无需履行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各

项权利义务。其他各方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仍需继续遵守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各

项权利义务；

2015年12月5日，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翟凤英、孔德龙、杨玉清、王平、宫国

伟、于海龙等10人签署《一致行动补充协议（二）》，约定：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

德龙、杨玉清、王平、宫国伟、于海龙等9人与翟凤英解除一致行动关系，自协议签订之日起，

翟凤英不再受《一致行动协议》和《一致行动补充协议（一）》之约束，无需履行原《一致

行动协议》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其他各方继续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仍需继续遵守《一致行

动协议》、《一致行动补充协议（一）》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

截至《一致行动解约协定》签署之日，一致行动关系约定方均严格遵守前述一致行动

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前述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2、一致行动关系解除情况

2021年8月19日，宋斌等九名自然人签署了《一致行动解约协定》（以下简称“解约协

定” ），经共同协商一致同意达成以下协定：

本解约协定自各方共同签字生效之日起，一致同意解约前述的“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

协议” ；在前述“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 有效期间，任何一方如有违约该协议的情形，

在解约后，由违约人本人负责承担后续所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相关法律责任；在本解约协定

签署生效后，对此前依据“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 各方作为一致行动人已经书面所做

出的承诺事项尚未达到规定时间或规定条件的，各方应继续履行承诺直至所承诺事项的规

定时间或条件达成为止，若有违约，则由违约人本人负责承担相应的直接和间接相关法律

责任；对本解约协定未尽事宜，由签署各方通过协商协调解决，经协商协调如有不能达成一

致意见的，提出人可在本协定签署地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一致行动人关系的解除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治理结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管理层发生变动。

3、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宋斌等九名自然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地享有和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相关股东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一致行动解约协定》；

2、《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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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美控股）《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

函》，获悉：

2020年7月21日，国美控股与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信托）签订《雪松国际信

托·长惠72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贷款合同》、《雪松国际信托·长惠72

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股票质押合同》； 于2020年8月11日， 将其中的44,

101,4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雪松信托；2021年5月27日， 上述质押的本公司股份中400,000股已解

除质押，2021年8月13日上述质押的本公司股份中43,701,400股已解除质押。

2021年5月20日，国美控股与雪松信托签订《雪松国际信托·长惠112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信托贷款合同》、《雪松国际信托·长惠112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之股票质押合同》，并于2021年5月27日，将所持有本公司股份400,000股继续质押给雪松信

托。 2021年8月17日，将所持有本公司股份43,701,400股继续质押给雪松信托。 具体事项如下：

一、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基本情况

（一）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国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是 43,701,400 20.89% 5.80%

2020-08-1

1

2021-08-1

3

雪松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43,701,400

（二）部分股份继续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国美控

股集团

有限公

司

是 43,701,400 20.89% 5.80% 否 否

2021-08-1

7

2022-09-2

4

雪松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

流动

资金

合计 43,701,400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1年8月18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国美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209,213,

228

27.78%

124,101,

400

124,101,

400

59.32% 16.48% 0 0% 0 0%

国美电器

有限公司

55,500,

355

7.37% - - - - - - - -

林飞燕 2,552,111 0.34% - - - - - - - -

合计

267,265,

694

35.49%

124,101,

400

124,101,

400

59.32% 16.48% 0 0% 0 0%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国美控股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额，及还款资金来源及资金偿付能力说明：

质押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 资金偿付能力

未来半年到期 80,000,000 38.23% 10.62% 87000.00

经营收入、投资收

益及子公司分红

有能力偿付

未来一年到期 400,000 0.19% 0.05% 140.00

经营收入、投资收

益及子公司分红

有能力偿付

（3）国美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且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

务。

（5）国美控股一直以来重视防范和控制风险，有足够的措施应对平仓风险。 目前，国美控股质押的

股份没有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备查文件

1、国美控股《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解除

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国美控股与雪松信托签订的《雪松国际信托·长惠112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之信托贷款合同》、《雪松国际信托·长惠112号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之

股票质押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029� � � � �证券简称：南微医学 公告编号：2021-039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 网络文字互动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1年8月26日发布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1年8月27日下午13:00-14: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

“上证e访谈”栏目

（三）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裁冷德嵘先生，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芮晨为先生，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龚星亮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下午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 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nwyx@micro-tech.com.cn。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汤妮

电话：025-58648819

邮箱：nwyx@micro-tech.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

//sns.sseinfo.com/）“上证e访谈”栏目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65� � � � � � � � �证券简称：*ST景谷 公告编号：2021-046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伙企业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5月20日及2021年6月7日，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誉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福誉” ）、周大福（中国）有

限公司签署相关合伙协议，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拟为“景谷林业绿色林业科技产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体核准名称为准），旨在进行林业相关产业投资。 公司与北京福

誉合计持有51%的份额，其中：公司认缴出资4,072万元，持有50.90%的份额；北京福誉认缴出资8万元，

持有0.10%的份额；周大福（中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3,920万元，持有49%的份额。 详情请见公司2021

年5月21日、2021年6月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35、2021-036、2021-040）。

近日， 公司已完成合伙企业的工商登记手续， 并取得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放的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景林绿色科技（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07E7JK35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融汇商务园一区13-2-330-40

执行事务合伙人：福誉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昱）

成立日期：2021年8月17日

合伙期限：2021年8月17日至2026年8月1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森林改培；人造板销售；木材加工；木材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木材采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

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0548�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1-063

债券代码：163300�债券简称：20深高01

债券代码：175271�债券简称：G20深高1

债券代码：175979�债券简称：G21深高1

债券代码：188451�债券简称：21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召开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

2、召开方式：网络方式

3、欢迎投资者于2021年8月19日下午5:00之后通过访问全景·路演天下提供的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https://ir.p5w.net/zj/，或者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本公司，向本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本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方式，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将在同

一天分两场举行，会议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一场：2021年8月26日10:30－12:00；网络视频直播方式，通过路演中（RoadShowChina）平台

举行。

第二场：2021年8月26日15:00－16:00；网络远程方式，通过全景·路演天下平台举行。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胡伟先生、总裁廖湘文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龚涛涛女士、总会计师赵桂萍女

士、投资者关系总监郑峥女士。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加。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登陆路演中 （RoadShowChina） 参与第一场说明会， 网址为：https://www.

roadshowchina.cn/Meet/detail.html?mid=11240。

2、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参与第二场说明会，网址为：http://rs.p5w.net/c/600548.shtml。

3、欢迎投资者于2021年8月19日下午5:00之后通过访问全景·路演天下提供的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https://ir.p5w.net/zj/，或者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本公司，向本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本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

联系人：投资者关系部唐剑锋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285� 3329

公司传真：86-755-8285� 3411

公司邮箱：ir@sz-expressway.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17� �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2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4日（周二）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ir@aptmed.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1年8月25日发布公司2021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2021年8月27日上午10:00-11: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

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成正辉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戴振华先生（如有特

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8月24日（星期二）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r@aptmed.com。 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755-86951506

邮箱：ir@apt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